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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

坦共和国总统埃莫马利·拉赫蒙于 2023年 5月 16日至 19日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在亲切友

好的气氛中举行会谈，就各领域互利合作及共同关心的

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二、双方高度评价两国建交 31 年来各领域合作取得

的丰硕成果，一致认为，双方签署的各联合声明、联合宣

言和条约为两国关系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双

方将在相互尊重、睦邻友好、同舟共济、互利共赢原则指

引下，在遵守国际法准则和尊重彼此利益的原则基础

上，继续深化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夯实传统友谊。

基于两国高水平合作和深化双边关系的共同愿望，双方

致 力 于 构 建 世 代 友 好 、休 戚 与 共 、互 利 共 赢 的 命 运 共

同体。

三、双方强调，中塔正处于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

关键时期。塔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主席当选连任中共中央

总书记和国家主席，高度评价近 10 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的伟大成就。塔方高度评价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取得的历史成

就，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

下，中国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

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目标一定会实现。

中方高度评价在埃莫马利·拉赫蒙总统领导下，塔

吉克斯坦在政治和社会经济改革、落实塔 2030 年前国家

发展战略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为发展同其他国家的

友好关系，塔吉克斯坦共和国自独立以来实行以相互尊

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为基础的和平无私的开放政策，

取得巨大成就。中方坚决支持并尊重塔方实行开放务

实的对外政策。

四、双方愿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框架下，在互相

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边界不可侵犯和不干涉内政原则

基础上，扩大互利合作，加强友好伙伴关系。

双方将继续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等核

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

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重申

不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支持中国政府为实

现国家统一所作的一切努力。

双方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和搞双重

标准，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

五、双方一致认为，元首外交为推动中塔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发挥了重要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将保持高

层交往和各层级接触的良好势头，及时就中塔关系中的

重大问题和国际地区形势交换意见，不断加强战略沟

通，增进战略和政治互信。

六、双方一致认为，立法机构交往是中塔关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加强立法机构间双多边合作将为深化两国

战略伙伴关系、增进互谅互信注入新动力。双方支持强

化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塔吉克斯坦议会的协作，主

张继续通过友好小组等渠道推动立法机构合作。

七、双方愿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塔吉克

斯坦 2030 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塔方强调，2023 年是

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塔方对此表示

衷心祝贺。双方指出，塔方是最早支持这一全球倡议的

国家之一，也是倡议的积极参与者。塔方愿落实该倡议

下的重大战略项目。

为保障两国社会经济稳步发展，双方将全面落实现

有双边文件和业已达成的共识，根据本国法律采取措施

保障合作项目的安全稳定运营，促进“一带一路”倡议框

架下的经贸、投资、金融、科技、旅游、交通通信、水电、信

息技术、生态、人文、工业、农业、粮食安全、数字、云技

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发展绿色能源，提高能源利用率。

八、双方将采取措施进一步扩大双边贸易规模，丰富贸易种类，挖掘贸易潜力，

深化“丝路电商”框架下合作，发掘扩大两国贸易和创新合作的新机遇。双方将推

动高附加值、高技术商品贸易，促进两国贸易均衡发展。塔方愿扩大对华出口纺

织、化学、农业、有色金属及其他产品。双方商定将加快塔吉克斯坦优质农产品输

华检疫准入。

双方愿研究在机械制造、道路施工技术、电信、制药、石油天然气、轻工业、煤

炭、化学和食品工业、建材生产、电力、矿产资源、交通基础设施、灌溉和土壤改良、

农业基础设施和其他社会领域实施合作项目。

中方愿支持塔吉克斯坦举办经贸、工业能源、交通物流和人文领域国际活动。

双方强调切实落实 2017 年签署的《中塔合作规划纲要》具有重要意义。

塔方愿参与 2023 年在中国举办的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

国—亚欧博览会等国际经贸投资活动。

双方高度评价中塔政府间经贸合作委员会及其新疆—塔吉克斯坦毗邻地区经

贸合作分委会对深化两国务实合作发挥的统筹协调作用，愿进一步发挥该委员会

作用。

九、双方强调进一步深化工业合作十分重要，愿适时举行投资合作工作组

会议。

中方愿研究向塔方提供优惠性质贷款用于落实社会和基础设施项目。

中方愿在塔自由经济工业区组织合作加工当地矿产资源，生产高附加值产品。

十、双方将深化合作，促进塔吉克斯坦农业现代化，推动全年种植农作物的研究

和加工，共同保障粮食安全。双方指出，加强中塔农业合作委员会工作十分必要，相

信《2023—2025年农业领域合作行动计划》将成为两国农业合作发展路线图。

双方强调，中国在消除贫困领域有丰富经验，商定将逐步采取联合措施，向塔

吉克斯坦引进中方先进脱贫经验，为塔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十一、双方强调，加强区域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具有重要意义。双方将继续

努力，推动铁路、公路交通走廊建设。中方注意到塔方关于推进中—塔—乌兹别克

斯坦公路现代化建设、充分发挥库里亚布市物流中心潜力来发展“中—塔—乌—土

库曼斯坦—伊朗—土耳其”多式联运走廊的建议。双方指出，建设中—塔—阿富汗

北部经济交通走廊具有重要意义。双方强调，保持卡拉苏—阔勒买口岸全年畅通

和不间断通关非常重要。双方愿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研究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

州瓦尔舍兹至卡拉苏—阔勒买口岸公路建设项目和该口岸现代化改造问题。

双方愿加强航空领域合作，研究开通两国首都间和更多城市间直航。

双方同意继续完善农产品通关“绿色通道”，提升两国货物通关效率，加强高质

量农产品和食品相互检验检疫准入合作。

双方将采取必要措施优化过境检查、司机和空乘人员过境手续等。

双方愿为国际公路和多式联运创造良好条件。

十二、塔方高度评价中国因时因势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政策，认为这为中外人员

安全健康有序往来创造了更好条件，为全球经济发展带来更多利好。双方坚决反

对将疫情和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

双方为应对新冠疫情进行有效协作，积累了丰富经验，愿继续就抗击传染病问

题加强协调。

十三、中方欢迎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埃莫马利·拉赫蒙关于全球水问题的系

列倡议，注意到“水促进可持续发展”2018—2028 十年行动第二届高级别会议的成

功举办。中方高度评价 2023 年 3 月 22 日至 24 日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和荷兰王国在

纽约成功举办联合国水大会，注意到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向联合国大会提出的关于

将 2025 年定为国际冰川保护年的特别决议顺利通过。

塔方高度评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认为该倡议为实现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积极贡献。双方愿积极落实该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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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邀请，吉尔吉斯共

和国总统扎帕罗夫于 2023年 5月 17日至 20日对中华

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中国—中亚峰会。

两国元首在友好和相互理解的气氛中就共同

关心的双多边问题以及政治、经贸、人文和安全领

域合作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两国元首高度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

斯 共 和 国 建 交 31 年 来 各 领 域 合 作 取 得 的 丰 硕 成

果。双方指出，31 年来签署的双边文件为两国关系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重申恪守这些文件中

确定的基本原则和条款。两国间不存在阻碍中吉

睦邻友好关系持续发展和巩固的问题，在涉及彼此

核心利益问题上互相予以坚定支持。本着互信、互

利和全面合作的精神，双方声明如下：

一、双方高度评价中吉关系现状。为进一步巩

固和深化中吉关系，双方决定建立新时代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

二、双方基于两国和两国人民追求安全、稳定、

发展的共同利益，决心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

命运共同体。

三、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取得圆满成功，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当选连

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高度评

价新时代 10 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

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通过合作共赢实现共同

发展的新模式，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

其蕴含的理念及其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

践的重大创新。

中方高度评价吉方在维护国家稳定、促进经济

发展、提升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

四、双方强调，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

互支持是中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中吉命运共同

体的核心要义。双方将坚定支持对方国家主权、安

全和领土完整。中方重申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

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吉方为维护国

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加强国内稳定、促进

国民经济发展所作的努力。

吉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

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吉方反对任何利用台湾问题

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定

支持中国政府为实现国家统一所作的一切努力。

五、双方一致认为，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探索符

合人民需求的人权发展道路，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

治化、工具化，搞双重标准，坚决反对任何国家滥用民

主价值，借口维护民主、人权干涉主权国家内政。

吉方高度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保护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各民族文化多样性和宗教信仰自

由方面所作的努力，支持中方为维护新疆安全、稳

定与发展所采取的措施。

六、双方强调，高层交往对双边关系发展具有

重要引领作用，愿保持两国包括互访在内各层级接

触的良好势头，扩大国家、议会、政府、部门和地区

间的联系和交流。

七、双方同意深化安全合作。双方将加强对口

部门交流，加大情报信息共享、边境管控、重大活动

安保、嫌犯遣返、防务等领域合作，共同打击包括

“东突”恐怖势力在内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

主义“三股势力”、洗钱、毒品和武器走私、网络犯罪

以及跨国有组织犯罪活动、非法移民活动，维护两

国和地区安全与稳定。

双方同意就巩固中吉边境安全稳定加强合作，

推动商签两国国界管理制度政府间协定。

八、双方指出，加强经贸和投资合作是双边关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双方重申，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两国务实合作提供了强劲动力，对促进中吉

关系发展、巩固地区合作意义重大。双方愿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携手推动经

贸、基础设施、交通、能源资源、产业与投资、加工业、矿业、农业、数字化、旅游、地

方、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以及绿色能源开发等领域合作。双方愿就建设边境贸

易中心保持沟通。

双方指出，中吉政府间经贸合作委员会及其下设的“中国新疆—吉尔吉斯斯坦”

毗邻地区经贸合作工作组具有重要协调作用，同意采取必要举措优化和提高这些机

制以及投资和工业合作工作组效率，统筹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共同落实好《中长

期经贸合作规划（至 2030年）》《关于推动绿色发展领域投资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双方愿继续就设立中吉发展基金开展工作，促进经济合作，吸引对吉项目

投资。

双方注意到，加强中吉金融机构合作具有前景，包括开立同业往来账户、开展

支付系统和贸易融资工具合作、使用本币结算。吉方欢迎中方在吉开设银行分支

机构。

双方积极商签数字经济领域投资合作文件，拓展合作领域，深挖合作潜力，扩

大贸易规模，发展服务贸易，优化贸易结构和流程，推动双边经贸互利合作均衡发

展。吉方欢迎中国企业在吉境内实施合作项目。中方欢迎吉方营造良好、安全的

营商环境，保护外国投资者利益。

双方愿促进互贸增长，共享有关管理信息，并及时研究国家有关部门通过外交

渠道提出的诉求。

双方指出，近年来全球电子商务及其相关基础设施发展迅速，认为电子商务是

双边经贸合作重要领域，具有扩大双边贸易的潜力，双方指出签署关于电子商务合

作的谅解备忘录十分重要。加强政策沟通、经验分享和务实合作，提升企业利用电

子商务拓展贸易投资新渠道的能力。双方愿积极开展合作，促进数字贸易发展。

双方愿研究加强两国邮政部门合作，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发展。

双方愿积极开展产业与投资合作，挖掘两国在矿产、冶金、制造业、农业等产业

领域的合作潜力，推动中吉产业链供应链融合，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为

此，双方愿签署部门间关于加强产业与投资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为开展产业领域

合作，支持吉方现代化进程，双方愿恢复中吉产业与投资合作双边部级工作机制，

并在机制下共同推动实施产业与投资合作重点项目。

双方同意深化农业合作，发挥中吉农业工作组机制作用，推进农业经贸投资往

来，加强棉花生产、畜牧兽医、检验检疫、节水灌溉、农业机械等领域技术交流和农

业人才能力建设合作，共同保障地区粮食安全。中方愿扩大自吉进口优质、绿色农

产品，加快推动优质农产品输华检疫准入，欢迎吉农业企业来华参加大型展会及贸

易推介活动。

双方愿开展通关便利化合作。

双方指出签署《中吉推动经贸高质量发展的共同措施计划》的重要性。

双方愿在纺织领域开展互利合作，欢迎两国相关企业加强对接，不断提高合作

规模质量。

双方同意加快在吉实施基础设施合作项目，共同落实好业已商定的灌溉系统

改造、第二条北南公路建设、移动医院等大项目建设。推动楚河州 2 号水渠、比什

凯克市政路网改造三期等项目取得新进展。

双方指出，使用中国政府援助、按照中国要求和标准在吉尔吉斯斯坦动植物检

验检疫实验室补充装备领域加强合作十分重要。

双方同意持续深化互联互通合作，挖掘现有口岸货运潜力，制定措施提升边境口

岸的过货量，开通别迭里口岸。保障中吉乌公路畅通运行，提升两国跨境物流水平。

双方愿改善交通道路基础设施，提高吐尔尕特和伊尔克什坦口岸过境效率，扩

大过货量，发展过境吉尔吉斯斯坦的中国—欧洲多式联运。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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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邀请，乌兹别克斯

坦共和国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于 2023 年 5 月 18 日至 19 日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在热烈友好

的气氛中举行会谈，就中乌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

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二、双方高度评价 2022 年 9 月 15 日在撒马尔罕签署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联合声明》。

着眼于两国光明未来和实现共同繁荣，双方将全面

提升各领域务实合作水平，持续充实新时代中乌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内涵。

双方将扩大互利合作，巩固友好和伙伴关系，在双

边层面践行命运共同体。

三、中方高度评价乌兹别克斯坦在米尔济约耶夫总

统领导下取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重大成就，以及独

立以来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发展取得的长足进步。

中方认为，在米尔济约耶夫总统带领下，乌方将顺

利推进“新乌兹别克斯坦”2022—2026 年发展战略，全面

实现国家各项发展目标。

乌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主席当选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

国家主席，高度评价新时代 10 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的伟大成就，祝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四、双方将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等核

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

双方决不允许第三国或任何组织、团体在本国境内

从事损害对方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行为。

中方坚定支持乌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支持乌方

平稳推进国内重大政治议程和社会经济改革。

中方支持乌方奉行和平、开放、务实的对外政策，促

进中亚乃至世界的稳定与共同繁荣。

中方热烈祝贺乌方成功举行新宪法全民公投。该

宪法是继续奉行实现国家发展长期战略、增进人民福祉

的坚实保障。

五、中方高度评价乌兹别克斯坦在深化地区合作与

睦邻友好、密切邻国关系、减少地区潜在冲突、提高投资

吸引力和展现“中亚伙伴精神”方面发挥的作用。

中方指出，定期举行中亚国家元首协商会议具有重

要意义，为建设性讨论地区迫切问题提供了有力对话

平台。

六、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重申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

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重申不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

官方往来，坚定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中国政府为实

现国家统一所作的一切努力。

双方强调不干涉内政原则具有重要意义。

七、双方一致认为，元首外交为新时代中乌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发展提供了最坚实的政治保障。双方将保

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不断增进战

略和政治互信。

双方将保持各层级定期会晤和磋商，及时就双边关

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交换意见、协调立场。

八、双方愿进一步深化两国立法机构交往，支持中

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开展合

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友好小组密切交流。

九、为持续深化新时代中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

方 愿 加 紧 推 进“ 一 带 一 路 ”倡 议 同“ 新 乌 兹 别 克 斯 坦 ”

2022—2026 年发展战略对接，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

规划（2023—2027 年）》。

十、双方高度评价中乌政府间合作委员会及其各分

委会为深化两国全方位合作发挥的统筹、协调作用，商

定继续在该机制下积极协作。

十一、双方将共同落实 2022 年 2 月 5 日签署的《中乌政府间经贸投资合作规划

（2022—2026 年）》。

双方商定加快数字贸易发展，推动采取进一步举措，提升双边贸易额，探索两

国贸易合作新增长点，促进双边贸易平衡发展。中方愿扩大自乌方进口优质农产

品，将加快审批特定品类农产品和动物产品动植物检疫等许可。

双方愿继续夯实和发挥好双边投资合作工作组、电子商务工作组机制潜力，用好

中乌投资合作云平台，积极落实两国关于加强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的投资合作文件。

双方愿依托“中国—中亚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共同推动产业与投资合作。

中方愿全力支持乌兹别克斯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向乌方提供必要协助。

十二、双方认为，能源合作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扩大可再生能源领域

合作、采用绿色能源具有重要意义。

乌方欢迎中方企业参与乌境内太阳能发电、风电、水电项目。乌方愿引进中方

技术与资金，在乌兹别克斯坦实施可再生能源项目及相关设备生产本地化，联合培

养专业人才。

双方将共同努力，保障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稳定运行和按商定计划供应。

十三、双方表示，2019 年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

政府关于简化商务人士签证手续的协定》为巩固两国关系及发展双边经贸和投资

合作开辟广阔前景。

双方愿提升双边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中方对乌方为中国公民实施 10 日免

签入境政策表示赞赏，愿为乌兹别克斯坦公民赴华采取便利化措施。

十四、双方认为，中吉乌铁路项目对加强两国和地区互联互通具有历史意义。

双方对该项目可研完成感到满意，愿共同推动后续工作，为启动铁路建设做好准备。

双方愿加快推进中国—中亚交通走廊建设，推动“中国—中亚”铁路集装箱运

输，保障中吉乌公路畅通运行，发挥中塔乌公路潜力，并采取有效举措提升过货量。

十五、双方将进一步扩大文化、教育、科学、体育、旅游、考古等领域合作，加强

新闻媒体、教育和学术机构、友好协会、艺术团体、青年间友好交流。双方强调应扩

大两国地方合作，鼓励建立友好省州关系。

十六、双方高度重视卫生健康和生物技术合作，欢迎开展中乌疫苗联合生产，

将进一步推动疫苗全产业链合作和药物共同研发，助力乌方建立地区疫苗研发中

心和生物技术中心。

中方愿帮助乌方培养医疗卫生人才，同乌方继续加强在疾病防控、卫生应急、

远程医疗、传统医学领域双多边合作，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十七、乌方高度评价中方脱贫攻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宝贵经验。中方愿同

乌方分享自身减贫经验，帮助乌方培训减贫专家。双方将充分发挥中乌政府间合

作委员会减贫合作分委会作用，为增进乌兹别克斯坦人民福祉和促进国家可持续

发展作出贡献。

十八、双方高度评价中国—中亚机制，认为该机制是深化多边合作的重要平

台。双方愿同其他各方一道，充分发挥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作用，加快在中国—中

亚机制下成立并完善重点领域部长级会晤机制。

双方对中国同中亚国家人民文化艺术年活动成功启动表示欢迎，愿继续同各

方一道办好该活动。

十九、双方强调应遵守基于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国际秩序，即尊重

各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

双方将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等多边机

制内的相互支持与协作，就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及时交换意见、协调立

场，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挑战。

二十、双方认为，安全和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乌方高度评价

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认为上述倡议对实现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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